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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 月 3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胡金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伯杰、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傅劲崴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学瑜、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从原告宁波市鄞

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处采购电子元器件，采用先开发票后付款的方式，原告先后

共向被告开具 4 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总金额 149,976.92 元，后经过被告前后

共 5 次付款，被告尚有 78,731.28 元货款没有支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讨，被

告一直没有付款，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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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总计 78,731.28 元，并支付以 78,731.28 元为

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全部履行完

毕之日止的利息。 

2、诉讼依据： 

（1） 付款明细账单、发票 

（2） 原告与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施杰军的微信聊天记录 

（3） 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 

 

（五）案件进展情况： 

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出具案号（（2019）浙 0212 民初 2028 号）民事调

解书，调解结果如下： 

一、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

限公司货款 78,731.28 元，上述款项由被告自 2019 年 4 月起于每月底前

支付 10,000 元直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若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有任何一期付款违约，则未到期债务视为立即全部到期，原告宁

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可就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履行债务部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同时应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未履行债务部分 20%

的违约金；上述款项付至以下账户（户名：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

司；开户银行：宁波银行邱隘支行；账号：53060122000216384）； 

二、案件受理费 1,768 元，减半收取计 884 元，由被告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公司已履行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偿付每月

10,000.00 元的货款义务，共计偿还 40,000.00 元。 

2019 年 8 月，因公司经营困难，资金周转问题，暂时中断偿付货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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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向宁波市勤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收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

作出的执行通知书（2019）浙 0212 执 7815 号，判决结果如下： 

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与宁波市铄锌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浙 0212 民初

2028 号民事调解书己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铄锌电子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强制执行，本院于 2019 年 09 月 27 日依法立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第 24 条等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责令你(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即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

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 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执行标的金额 46,477.54 元及利息; 

(2) 负担申请执行费 597 元;  

二、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单位)仍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的，你(单位)应当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当前以

及收到本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报告后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

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 

四、如你(单位)逾期不履行，本院可依法采取以下措施： 

1、将不履行义务的不良信用信息，提供给省信用中心在信用浙江网上予以

公开，并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络和法院公告进行曝光，并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2、向金融机构和工商、房管、税务、国士等部门通报;向公安出入境管理部

门通报备案，限制出境； 

3、限制实施高消费行为； 

4、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向人大、政协、纪委、组

织部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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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你(单位)有下列规避执行行为之一的，本院将根据情节轻重对你予以

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 

2、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的； 

3、隐匿财产、虚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隐藏、转移、处分可供执行的财产； 

4、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等手段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 

5、违反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或出境的； 

6、为逃避执行而长期下落不明或者变更经营场所的; 

7、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或者对执行人员、协助执行人

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特此通知 

附： 

开户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缴款账号：6235390020038208585)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无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及资产负债的状况，该项诉讼已对公司经营状况

产生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及资产负债的状况，该项诉讼已对公司财务状况

产生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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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9）浙 0212 执 7815 

 

 

宁波爱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